
大學部新生入學作業 

依    據：1.大學法、大學法施行細則        2.入學大學同等學力認定標準 

    3.外國學生來臺就學辦法          4.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  

    5.大學辦理國外學歷採認辦法      6.淡江大學學則   

    7.淡江大學跨系所院學程設置規則  8.大陸地區學歷採認辦法 

9.香港澳門學歷檢覈及採認辦法 

 

作業流程：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繳驗1.高中畢業證書或修業

證明書(同等學力) 

2.身分證影本或護照、

居留證影本 

繳驗 1.經我國駐外館處驗證之學歷證件及成績單

     (中、英文以外之語文應附中文或英文譯本)

2.護照、居留證影本或身分證影本 

3.內政部入出境管理局核發之入出境紀錄 

(外國人士或僑民免附) 

核對學生 

學歷及資料 
去函駐外館處或逕函

國外學校查證

限期依相關規定更正 

列印新生名冊 

錄取新生 
含 

繁星推薦  個人申請  大學指考   

分發生(僑生/身心障礙生/運優生/派外人員子女/四技二專/陸生) 

領取榜單、編學號、建新生基本資料 

寄發入學通知 

學歷審查

應予退學或開除學籍 

疑義 
無誤 

無誤 

不符

無誤 

新生統計表報送教育部 

資格不符 

證件不實 

國內學歷 國外學歷 


